
 

   

   

   

   

   

第第第二二二章章章      不不不合合合常常常理理理的的的投投投訴訴訴   

 
2004 年 9 月，我的下屬 N 導師對我的投訴，
是我在浸大服務十年以來第一次遇到的同類
個案。 

 
N 導師在投訴信中，作出了很多虛假的陳述，
裏面有很多是她的個人感受及對我的負面觀
感，有些更加是她對我的主觀批評和人身攻
擊。她要求黄院長安排調解會面，並提出三項
事件，要求調查我有沒有對她做出違反校規的
事情。但事實是，這三項事件正好是 N 導師本
人失職和違規辦事的例子，本章會交代這些事
件的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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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NN 導導師師的的投投訴訴我我的的背背景景  

「解委會」在《解委會報告》第 5 頁第 II /18/ (a) 項有以下的調查結果： 

N’s grievance case was not isolated incident of its kind. Mrs Lai was unable to 
perform effectively and professionally as a leader in the TED as her problematic staff 
management approach had worked against developing a cohesive and collegial team. 

《解委會報告》指 N 導師對我的投訴並不是個別事件（not an isolated 
incident），更指我的管理風格有問題，無法有效地和專業地帶領團隊。由始至
終，「解委會」作出解僱我的決定，都是以我處理 N 導師的三件事作為基礎，
而不是用 N 導師投訴我的事件或甚至是其他「not an isolated incidents」的事
件作指控。到底 N 導師投訴我什麼？還是因為她的投訴不合理，校方只好含
糊地用這三件事件作為指控我的理據？ 

2004 年 8 月，即我病癒復職後約一個月，N 導師自動提出辭職。8 月 31 日，
黃院長突然告訴我，N 導師向他投訴，指我「趕走她」，並要求黃院長向她按
比例發放約滿酬金。圖 2.1 是我們當時的對話： 

 

 
圖 2.1：2004 年 8 月 31 日院長和我的對話，記錄在 2004 年 12 月 9
日我給吳校長的信中 

由於我堅信自己沒有犯錯，也沒有對 N 導師做出任何違規的事，更不願意牽
涉入違反合約精神、向未完成合約同事發放約滿酬金的事件中，於是我要求
N 導師就我「趕走她」的投訴，負責任地用白紙黑字將其申訴記下來。為了
保障自己，我認為我這決定是合理而且正確的。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為什麼本身違規的 N 導師，竟然能夠在呈交辭職信後，
以明明是自己缺失的三項事件為依據，向黃院長投訴我，還要求校方按比例
發放約滿酬金？背後是否另有類似事件，引發 N 導師作出這樣無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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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向向未未完完成成合合約約員員工工發發放放約約滿滿酬酬金金合合理理嗎嗎？？  

2003 年夏天，在我離港休假期間，我的一名下屬 A 導師在合約完結前中途離
職，轉往另一高等院校任教，向黃院長提出辭職，並要求黃院長向她發放她
不應領取的比例約滿酬金（圖 2.2）。由於 A 導師尚未完成合約，根本不合資
格領取該酬金。 

 

 
圖 2.2： A 導師的辭職信和要求發放約滿酬金的信件 

A 導師離職後，直到 2003 年初冬，黃院長才告訴我，A 導師向他投訴我，說
我「趕她走」，所以他已向 A 導師發放她本來不應領取的約滿酬金。當時我回
應黃院長說，他不應因為 A 導師的片面之詞，在完全沒有向我求證及給我回
應機會的情況下，向 A 導師發放該筆酬金。再者，如果我真的犯了校規，理
應處罰我，而不應以此為藉口向 A 導師發放她不合資格領取的酬金。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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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在 2004 年 12 月 9 日給吳校長的信件，信中清楚記錄了 A 導師要求按比
例發放約滿酬金及我的回應。 

 

 
圖 2.3：我在給吳校長的信中，交代了黃院長告訴我 A 導師要求發放

約滿酬金及我的回應 

當時我曾代我的下屬向「人事部」主任查問有關校方政策：如果僱員越級上
訴，說上司「趕她走」，是否可因此取得不應領取的約滿酬金，但「人事部」
主任沒有給我明確的答覆。 

黃院長雖有酌情權決定是否「按比例發放未完合約的約滿酬金」，但在沒有查
明真相的情況下，以上述的理由發放該筆酬金，又是否恰當地使用了酌情權？ 

直到 2006 年底，我才赫然發覺，原來黄院長早在 2003 年 7 月，在沒有提出
任何理由的情況下，已向 A 導師發放了她不合資格領取的比例約滿酬金。 

就黃院長沒有提出任何理由的情況下，向未完成合約員工發放其不合資格領
取的比例約滿酬金事件，校董會、校方及有關部門，應該嚴肅地徹底調查事
件，並防止類似事件繼續發生，以免浪費大學和納稅人的公帑。 

 

 

33..  有有關關 NN 導導師師投投訴訴的的不不合合理理之之處處  

雖然我擔任 N 導師的直屬上司日子不長，但從她在職期間的一些紀錄，已可
得知她的工作表現和態度。N 導師在職不足兩年，不但曾被學員投訴，又不
回應有關投訴，而且曾違反校規辦事，又欠交被指派的工作，更不回應上司
的會面邀請。 

 



第二章 不合常理的投訴 

2277  

有關 N 導師的為人與專業操守，我不在這裏多加評述，只將她投訴我的信與
大家分享，並就信中她要求黃院長調查的三項事件作出分析。更希望浸大管
理階層及「解委會」成員，在利用這投訴信抹黑及指摘我之後，能有智慧、
有良知、憑良心地反思整件事件中的不合理之處。 

N 導師要求調查的事件包括： 
 
 我在 2004 年 2 月 29 日發出，提醒同事不能違反校規辦事的電郵。 
 N 導師被 T 學員投訴的事件。 
 N 導師沒有改寫學習材料一事。 

N 導師的投訴信，最後是這樣寫的： 

If it is established that her actions are not in line with the University’s policies, it 
is my position that I will ask for an apology from Mrs. Lai.  

由此可見，N 導師本人也不能指出我犯了什麽校規，而她自己也有可能知道
她的所為是違規的，才會要求黃院長調查。我相信她是因為要寫這封投訴信，
才拿這三件事件來作佐證，而不是因為我真的違反了校規而要投訴我。 

N 導師在投訴中指我針對她，但事實是，N 導師投訴我時，我才病癒復工不
到兩個月。當時我有很多要跟進及處理的專業事項，根本沒有理由和精力去
特別針對六十多名下屬中的其中一位。 

N 導師在投訴信中要求黃院長調查三項事件。但只要細心一看，便會發現事
件都是與她失職或違規有關，而不是我對她做了什麽違反校規的事。校方以
N 導師的投訴為基礎控訴我，又不能就這三項事件找到我的錯處，只能含糊
地說我沒有解決她的申訴，更將此與我的管理風格拉上關係。說到底，N 導
師的投訴根本就不能成立。 

當我收到 N 導師的投訴信後（圖 2.4），便立刻在 2004 年 10 月 29 日向 N 導
師發出電郵，請她與我會面，但她沒有回應。2004 年 11 月 24 日，我再向 N
導師發出電郵，請她會面，她卻轉而要求黄院長安排。三年後，黄院長在「解
委會」的聆訊中，竟說因為 N 導師「upset」，所以他沒有跟進更沒有安排會面。
那麼，「解委會」指我沒有處理投訴，根本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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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院長對我說 N 對我的投訴成立（04
年 10 月 25 日）後，直到 04 年 10 月 29
日，我才收到人事部給我的投訴信副本 

2004 年 10 月 27 日前，由於我還未收到 N 導師投訴信的副本（圖 2.5），因此
一直未有作出有意義的回應，但院長卻說投訴成立，說我處理 N 導師要求調
查的三項事件有問題及不專業，繼而向我發出警告信，並展開一連串的懲罰
行動。04 年 11 月 15 日，黄院長褫奪我的職銜，及後我向院長發信，要求院
長提出 N 導師投訴的細節及佐證，但黄院長一直沒有答覆。 

 

 
圖 2.5：2004 年 12 月 09 日，我給校長的信的節錄中，記錄了

黄院長沒有給我投訴信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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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要要求求調調查查的的第第一一件件事事：：NN 導導師師違違規規塞塞責責  

N 導師在投訴信中，就我在 2004 年 2 月 29 日發出提醒同事依校規辦事的電
郵要求黃院長調查，那事件其實正是她違規塞責的例子。 

(1) 在 2004 年 2 月 25 日的部門會議中（我病假期間），N 導師向署理總監（即
Y 博士）要求請一位兼任導師代她講授一節應由她自己負責的課（見圖
2.6），更建議支付較高的「客座講者」酬金（圖 2.7），這不單是 N 導師本
人塞責，更違反學校有關薪酬水平的指引（圖 2.8）。 

 

 
圖 2.6：04 年春季部門教學工作表（CEED 3070 是 N 導師負責

的學科，N 導師是學科主任，負責教學及學術發展，NgSY 是

同一组別的兼任導師，不能以客座講師酬金支付薪酬） 
 

 
圖 2.7：N 導師在部門會議中要求以客座講師的酬金邀請另一名導師代她講課 

 

 

 

 
 
 
 
圖 2.8：有關聘用客座講師指引列明，不能以客座

講師薪酬聘用兼任導師，因為客座講師薪酬較兼任

導師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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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時我正在病假期間，署理總監 Y 博士向我查問這情況是否違規。在不知
道是哪位同事提出這要求的情况下，我代署理總監、並得到她的批核，向
部門同事發出一封電郵，提醒同事不要違反學校有關薪酬水平指引行事。 

(3) 不過，N 導師在收到電郵後，仍然繼續其邀請兼任導師的安排。直到兩星
期後，即同年 3 月 10 日，N 導師才在部門會議中表示，由於該兼任導師
時間上不能配合，因此該課題取消（圖 2.9）。 

 

 
 

 

 

圖 2.9：2004 年 03 月 10 日部門的會議紀錄 

(4) 後來我才知道，原來 N 導師就是「那一位同事」，而 N 導師也一直沒有就
我發出的電郵作出任何回應。直到電郵發出的五個月後，N 導師辭職，才
在投訴我的信件中舉出這個例子（圖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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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N 導師就我在 2004 年 2 月 29 日向同事發放的電郵提出的申訴 

(5) 對於 N 導師的投訴（圖 2.10），我想指出以下幾點： 

 我在 2004 年 2 月 29 日向同事發放電郵，目的是提醒同事遵守客座講
師聘任指引，這封郵件也是經 Y 博士批核才發出的。 

 導師 Ng SY 是 N 導師同一組別的兼任導師，不能以客座講師酬金聘
任。可惜電郵未能使 N 導師醒覺這是違規辦事。 

 對於 N 導師在投訴我的信件中的 My response and position 部分，我還
有以下的分析：  

第(1)項：N 導師所指的「版本」是什麼？為什麼不在信裏說明？ 

第(2)、(3)、(4)項：這裏沒有指明時間和內容，是沒有事實根據的虛假
陳述，純屬 N 導師的主觀感受，我也沒法回應，而我也從來沒有懲罰
她。就這些指摘我曾向黃院長要求有關細節，但院長一直沒有回應，
那我又如何解決 N 導師的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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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要要求求調調查查的的第第二二件件事事：：學學員員對對 NN 導導師師的的投投訴訴  

N 導師在投訴信中，就我處理 T 學員對她的投訴的事件要求黃院長調查，而
學員投訴的內容，正是指她違反校規辦事。 

(1) 2004 年 6 月 29 日，N 導師被 T 學員投訴，說她上課時違犯大學校規，她
不作回應，又沒有向上司滙報。 

(2) 2004 年 7 月 9 日，我邀請 N 導師會面，給 N 導師看 T 學員向吳校長投訴
她的第二封信，並給她自辯機會。當時她承認了她在課堂管理上的違規事
項，並為她的失職辯護（見圖 2.11 及圖 2.12）。她在課堂的違規事項包括： 

 
 沒有準時開課； 
 准許學員早退； 
 准許遲到學員簽到； 
 在課堂上把大量時間花在課程以外的題目上。 

 

 
圖 2.11：同事憶述在 2004 年 7 月 9 日我與 N 導師就 T 學員投訴的會面中 N
導師大聲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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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N 導師就學生投訴她的事件指我對她不公平 

(5) 對於 N 導師的投訴，我想指出以下幾點： 

 2004 年 7 月 4 日，N 導師已收到 T 學員投訴她的第一封信。當時她向
行政助理表示她不會回應。N 導師不向上司滙報，引致 T 學員在 2004
年 7 月 9 日向吳校長呈交第二封投訴信。 

 收到 T 學員投訴 N 導師的第二封信後，我們立即邀請 N 導師會面，並



第二章 不合常理的投訴 

3355  

將信件交给她看，而她則大聲激動地為自己辯護。我和 Y 博士當時只
是聽 N 導師自辯，根本無法說話。她在這裏提出的自辯正是她對學員
投訴信的回應。 

 對於 N 導師投訴我的信件（見圖 2.13），我還有以下的分析： 

第(2)項：N 導師早已接到 T 學員投訴她的信，但她沒有向我報告，直
到 7 月 9 日，我才收到由吳校長轉送來 T 學員投訴她的第二封信。 

第(3a)項：我們會面時，N 導師已手執 T 學員向吳校長投訴她的第二
封信，並不如 N 導師的投訴信中所言 as the student decided to submit 
another complaint letter。 

第(3b)項：我的下屬中，教學團隊全職的近二十名，兼職的近百人。
我在病癒復工後，根本沒有精力及能力針對任何下屬，更無從知道 N
導師教學違規事件。 
N 導師覺得我知道這些違規事件是針對她，這是她自己的感覺，不是
我向她做了任何違規的事。 
以後的分項正是 N 導師對 T 學員的投訴的自辯。 
N 導師被 T 學員指不準時開始講課，不遵守校規。她竟 指我 demand
她準時開始講課。N 導師以此來指摘我，這是專業教育工作者應有的
態度和操守嗎？ 
文中說 The meeting ended abruptly with Mrs. Lai’s emotional outburst，
事實是我已事先告訴 N 導師我要離開辦公室往看醫生。正如我同事的
紀錄，說話大聲的是 N 導師，我大病後復工僅四天，為什麽會因為我
的下屬被學生投訴而要 emotional outburst？ 

第(4)項：我在 04 年 9 月 6 日（即 N 導師寫這封投訴信當日），請她就
T 學員的投訴回應，她為什麼不回應，反而用時間寫這封投訴我的信？
莫非是 N 導師深知自己犯了校規？N 導師在 2004 年 7 月 22 日收到 L
學員的投訴信，為甚麽不主動向我澄清？ 

My response and position：N 導師提出的是攻擊性的批評，我在 04 年
9 月 3 日向院長提交的工作表現評估報告，並沒有提及 N 導師上課時
違反校規的事件。在調查 T 學員投訴 N 導師的過程中，我也從沒有針
對她，更沒有對 N 導師做了任何違規的事。N 導師亦未能就這事指出
我對她做了任何違規的事。 
2004 年 9 月 6 日，我曾邀請 N 導師以書面回應 T 學員的投訴（圖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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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回答，反在投訴信中指我不給她機會講她的故事，對她不公平。 
2004 年 9 月 2 日，我向黄院長呈交就 T 學員投訴 N 導師的報告，也沒
有要求懲罰 N 導師。有關她違規的事項，也沒有在她的個人資料及工
作表現評估報告內作任何紀錄。 

 

 
圖 2.14：我邀請 N 導師就 T 學員的投訴作書面回應 

 

 

66..  要要求求調調查查的的第第三三件件事事：：NN 導導師師欠欠交交被被指指派派的的工工作作  

N 導師在投訴信中，就一件指派給她的工作要求黃院長調查，這事件也正正
是她沒有完成上司委派工作的例子。 

(1) 早在 2003 年 9 月，N 導師已被指派改寫 CEED3070 的學習材料（圖 2.15）。
但直至她離職，仍然沒有完成這工作（圖 2.16）。由於課程本身採半遙距
模式，學習材料是學生學習主要的資源。N 導師一直沒有完成改寫工作，
令教師教育部未能編印一份與時並進的材料供學生使用。 

 

 
圖 2.15： 2003 年 9 月，我發出電郵要求 N 導師改寫 CEED3070 的

學習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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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6：N 導師在十五個月後離職時，仍未提交改寫的學習材料 

(2) 2004 年春天，N 導師遺失了部門給她的稿件，卻沒有向上司滙報（圖 2.17）。 
 

  

 

Manuscripts of Unit 1& 2 were 

sub-sequently lost by the writer. 

 

圖 2.17：N 導師遺失部門給她的教學套件原稿 

(3) 2004 年 8 月 6 日，我與 N 導師開會時，為了幫助她完成一年前指派給她
的改寫學習材料的工作，特別將她的其他工作分派給其他同事，好讓她能
專心完成改寫工作。該次會面，我邀請我的行政助理將談話內容記錄下來
（圖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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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8：2004 年 8 月 6 日的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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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此事明顯是 N 導師沒有完成被指派的工作，但結果她卻反過來以此為投訴
我的例子（圖 2.19）。 

 

 
圖 2.19：N 導師投訴我的第三件事 

(5) 對於 N 導師投訴我的信件（見圖 2.19），我有以下的分析： 



對公平、公正、公義的執著──浸大解僱事件始末 

40 

第(a)項：我們會面時，Ｎ導師沒有提出已辦妥其统籌的工作。假如她已辦
妥工作，便應呈交所有會議紀錄文件，以便會計部跟進。 
Ｎ導師不應在 04 年秋季課節分配前，與任何導師進行統籌工作的商討，
這亦是違反部門指引辦事。 

第(b)及(c)項：CEED3070 的學習材料是早在一年前，即 03 年 9 月已分派
給 N 導師改寫的，預備在 04 年春季給學員使用。但直到 04 年 8 月，N 導
師仍沒有呈交該份材料，我唯有把她的其他工作抽調出來，交給其他同事
處理，好讓她專心撰寫該份學習材料。 
我們開設任何職位時，都要清楚列明該職位的工作及責任，才可以 justify
得到調撥資源。在我的部門中，導師的職責是撰寫教材、教學及统籌。而
我說的 justification 是指職位，不是指在職的員工。 

第(d)項：開會的時候，共有四位同事出席，可以證明我沒有說過任何違規
的話。N導師在這裏說 very strong word questioning my ability, capability and 
calibre。N 導師應該將我當時說的話寫出來，好讓我回應及解決她的申訴。 

My response and position：N 導師在投訴信中對我作人身攻擊和批評，令
我無法解決她的申訴。 

 
 
小小結結：：行行政政與與人人事事管管理理的的水水平平  

作為一位被投訴、違規的導師，N 導師非但沒有就其錯失表示歉意和糾正錯
誤，還反過來投訴其上司。N 導師對我的投訴，是不是真的因為我向她做了
違規的事，還是別有用心要證明我趕她走，才執筆寫這投訴信？大家從整件
事件中都會看出真相。但最令人費解的是，最後被解僱的，竟然是在浸大服
務了十年、依校規辦事、剛病癒復職的上司！ 

N 導師自己犯錯，而我也從沒有懲罰她，但她竟能拿這些事件作為投訴我的
基礎，甚至歪曲事實，作虚假陳述，說我針對她，要我向她道歉。 

N 導師在给黃院長的投訴信中，要求安排三人見面，黃院長竟沒有跟進。我
曾向院長發信，要求他及 N 導師提供上述指控的一切細節及佐證，但他們兩
位也沒有回應。更甚的是，黄院長竟在沒有給我看這投訴信，讓我回應及澄
清的情况下，便說投訴成立，是我失職，並立刻展開懲罰行動。浸大持續教
育學院院長行政水平之低劣與荒唐，於此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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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N 導師的投訴中，對於她對我的人身攻擊和批評，我還可以了解，因為這
些純粹是個人感受及主觀看法。但作為一所高等院校，竟對這類沒有真憑實
據的投訴深信不疑，不分是非黑白，甚至別有用心地抹黑一位在機構服務十
年，病癒復工的僱員，向外公布有下屬投訴我，說我管理不善，因此需要解
僱。究竟這高等學府的管理階層抱持的是什麽價值觀？吳清輝校長領導下的
浸大管理階層的「邏輯思維」又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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